
 
 

屬於「機動遊戲機」的動力推動裝置及設施  

《機動遊戲機（安全）條例》（第 449 章）（下稱《條例》）透過

對機動遊戲機的設計、製造及安裝，機動遊戲機在操作、保養及

檢查方面的規管，以防止涉及機動遊戲機的危險行為，並確保公

眾安全得到保障。  

由於科技的發展迅速，市場上不斷推出各式各樣設計的動力推

動裝置，例如「電動可移動工具 1」、「動態駕駛模擬器」及「動

力式訓練設施 2」等。  

如對使用這些動力推動裝置所涉及的危害和風險認識不足、不

適當或欠缺專業人士指導下使用或欠缺適當的安全措施，很容

易會發生意外，引致受傷。  

當這些動力推動裝置是給公眾人士駕駛或乘坐而且主要是作娛

樂用途，相關裝置的設計及其操作與使用便會受《條例》所規管。  

根據《條例》所列對機動遊戲機的定義：  

機動遊戲機是指任何以動力推動 3、設計給公眾人士駕駛或

乘坐而且主要是作娛樂用途的裝置，並且是連同與該等裝置

有關連的或在與該等裝置有關連的情況下使用的機械、設備

及裝備者——  

(a) 並包括可從一個操作地點移至另一操作地點的裝置；  

(b) 但除《附表 2》所指明的裝置外，不包括純粹以人力或

純粹以地心吸力推動或只是部分以人力或部分以地心

吸力推動的（即既不是純粹以動力推動亦不是部分以

動力推動的）該等裝置。  

小童機動遊戲機是指任何機動遊戲機——  

(a) 其設計主要是供年齡不逾 12 歲的兒童使用；及  

                                                       

1 包括電動滑板車、電動單輪車、電動平衡車、電動滑板、電動單車等。  
2 利用感測裝置訓練核心肌群、關節活動度、平衡感及姿勢，包括模擬滑
雪器。  
3 《條例》定義以動力推動包括以磁力推動、以壓縮空氣推動、以液壓推
動、以電力推動或以其他機械性形式推動，但不包括以人力推動。  



 
 

(b) 其——  

(i)  設計的乘載重量不逾 100 公斤；及  
( i i)  驅動功率不逾 1.1 千瓦。  

一般公眾對機動遊戲機裝置的理解主要包括設於主題樂園內的

大型機動遊戲機，例如過山車、摩天輪、旋轉木馬等，又或是一

般投幣式的小童機動遊戲機。然而，正如以上引述《條例》的定

義，機動遊戲機除明顯包括過山車、摩天輪及投幣式小童機動遊

戲機外，操作給公眾人士駕駛或乘坐而且主要是作娛樂用途的

動力推動裝置，同樣會被視作機動遊戲機。  

視乎個別個案內操作不同動力推動裝置給公眾人士駕駛或乘坐

的目的，本署在審視相關個案是否「主要是作娛樂用途」時，會

有不同的考慮因素，當中包括但不限於：  

  設計者或製造商標明有關動力推動裝置的設計意圖；  

  打算操作有關動力推動裝置的負責人所聲明的操作用途及

相關證明文件；  
註：  例如若負責人聲稱該裝置是作訓練用途（例如駕駛或

體育訓練），應備有有系統的訓練計劃及內容、守則以

及訓練導師的資歷以作參考。  

  有關動力推動裝置安裝地點及對使用該裝置人士的觀感，以

至該地點的環境、裝飾佈局、裝飾風格及氛圍；及  
註：  若該裝置是裝設在健身室內，公眾一般認為該裝置與

其他同場健身設備一樣，在使用前必須要對裝置有所

認識，包括正確使用程序及使用時的風險，操作時教練

從旁監察的程度等。而所裝設的地點應與負責人聲明

的操作用途相符及令人信服。  

  操作有關動力推動裝置地點所申報的業務性質。  
註：  正如上一點，負責人聲明的裝置操作用途應與操作該

裝置地點所申報的業務性質相符，例如在須要申請公

眾娛樂場所牌照或臨時公眾娛樂場所牌的地點（包括

戲院）內操作，若聲明主要不是作娛樂用途將較難令人

信服。  

沒有任何單一因素可區別操作動力推動裝置給公眾人士駕駛或

乘坐主要是否作娛樂用途。要分辨裝置是否屬於《條例》所規管



 
 

的機動遊戲機，必須考慮所有相關的因素，而某個因素該佔多大

的比重也沒有一成不變的定律。  

本文並非法律文件。有關法例規定的詳情，打算操作有關動力推

動裝置的負責人應參閱《機動遊戲機（安全）條例》（第 449 章）

及其附屬規例。有關法例已上載到雙語法例資料系統。  

 

  



 
 

常見問題  

問題 1：  我只是打算提供數輛可以從坊間輕易買到的低功率

小童電池車於商場內給小朋友駕駛及遊玩，家長可

以從旁觀察，是否需要根據《條例》申請小童機動

遊戲機准用證？  

公眾於坊間購買動力推動產品使用前，應留意有關產品的規格

及了解使用上的風險，並確保該產品根據保養手冊按時作出保

養工作，以免發生危險。若提供這些動力推動裝置給公眾人士乘

坐作娛樂用途，事前便需要根據《條例》申請小童機動遊戲機准

用證。為了保障公眾安全，本署在審視該裝置是否適合公眾人士

使用作機動遊戲機時，會假設公眾不需要詳細了解該裝置的規

格及使用上風險的前提下，仍然合理地可安全使用該裝置。例如

一些可自控的機動遊戲機（包括碰碰車及小型電池車），在評估

風險時會假設乘客全速前進時停止操控裝置，配上必須佩戴的

個人保護裝置的情況下仍然屬於可管理的風險程度，確保乘客

安全。因此在制定機動遊戲機最高可行駛速度時，會同時考慮個

人保護裝置（包括安全帶，頭盔及護墊）及場地的保護設施於不

同車速下可達致的保護功能。  

問題 2：  我所使用的駕駛模擬器擺動幅度不大，為什麼用作

娛樂用途時還是要根據《條例》申請牌照？  

在審批機動遊戲機時，除了會考慮裝置本身的設計規格（包括可

載負重、結構安全、制動系統、控制系統等）之外，還會評估機

動遊戲機在運作期間的情況，例如可能使乘客或在旁人士受傷

的固定或活動物件，制定安全距離和範圍。另外，除了操作方面

的考慮，有關裝置的保養及檢查同樣需要審視，以確保公眾安全

得到保障。  



 
 

問題 3：  我打算安裝模擬滑雪器，在商舖內主要作健身用途

訓練核心肌群，關節活動度及平衡感，但在假日提

供同一部滑雪模擬器給公眾人士作滑雪娛樂體驗，

到時將會有教練從旁協助操作，上述操作是否屬於

使用及操作機動遊戲機？  

當提供模擬滑雪機作娛樂用途時，由於普遍公眾對使用機動遊

戲機的觀感都認為不需要詳細了解該機所涉及的風險下，仍然

可安全使用該機，因此，在使用模擬滑雪機作滑雪娛樂體驗時，

將會被視為《條例》下定義的機動遊戲機，並需要根據《條例》

申請相關牌照。  

問題 4：  我打算用同一裝置作訓練及娛樂用途，既然是同一

部裝置，無論用作訓練及娛樂用途時，理應同樣安

全，為什麼用作娛樂用途時還是要根據《條例》申

請牌照？  

儘管是同一裝置，在不同使用模式，例如訓練模式或娛樂用途，

由於使用者的經驗及技術不同，使用體驗都可能有分別。因此，

本署在審視使用主要設計作訓練用途的動力推動裝置用作娛樂

用途時，為保障公眾安全，同一裝置的擺動參數（包括幅度、加

速度、速度等）可能需要作相應調整及限制，另外有否需要提供

額外的個人保護裝置都是評估要點。而用作訓練用途時，負責人

及使用者應該有執行一套可確保訓練安全的系統，使用者可因

應該安全系統放寛以上調整及限制。惟當用作機動遊戲機前，主

管人員須確保同一裝置已按准用證上列明的調整及限制設定，

及確保使用者已適當配戴額外的個人保護裝置。除此之外，提供

機動遊戲機的地點，須同時根據《公眾娛樂場所條例》（第 172
章）領有公眾娛樂場所牌照／臨時公眾娛樂場所牌照方可經營，

有關詳情請向食物環境衞生署查詢。  

問題 5：  是否所有動力推動裝置及設施都適合申請用作機動

遊戲機？  

並非所有動力推動裝置都適合提供給公眾人士用作娛樂用途，

例如一些電動滑板或電動單輪車，由於這些裝置不一定配有自

動平衡系統，在使用時需要相當的平衡和協調能力，年紀較輕或

初次使用者在使用時，可能會帶來絆倒危險，又或者傷及其他使



 
 

用者或旁觀者。因此，若打算提供動力推動裝置作機動遊戲機用

途時，申請人應考慮裝置本身的規格，場地的要求，最高行駛速

度，最多可同時使用的裝置數目，必須佩戴的個人保護裝置，及

使用者最低年齡等。  

問題 6：  我購買電動滑板車時，廠商稱是設計作通勤用途。

若我提供電動滑板車給公眾使用，是否不被當作娛

樂用途？  

在檢視相關個案是否主要是作娛樂用途時，必須考慮所有相關

因素，設計者或廠商聲明的設計用途只是其中之一。其他因素包

括有關使用電動滑板車地點及使用者的觀感，以至該地點的環

境、裝飾佈局、裝飾風格及氛圍；及操作地點所申報的業務性質，

而某個因素該佔多大的比重也沒有一成不變的定律。另外，在行

車道、行人路及單車徑上使用「電動可移動工具」（例如：電動

滑板車、電動單輪車、電動平衡車、電動滑板、電動單車等）可

能違反《道路交通條例》（第 374 章）及其附屬法例，以及其他

相關法例，有關詳情請向運輸署查詢。  

問題 7：  我打算引入數輛小型賽車（又稱高卡車）作「競速

比賽」，是否需要根據《條例》申請牌照？如果不能

使用全速競賽（例如時速 80 公理），將失去比賽意

義，該如何處理？  

供公眾人士駕駛而且主要是作娛樂用途的小型賽車，被視為《條

例》下定義的機動遊戲機，並需要根據《條例》申請相關牌照。

過往在審視類似個案時，為保障公眾安全，本署根據駕駛者的年

齡限制、賽車設計、車道設計等，設定小型賽車的最高可行駛速

度，並須鎖定以防止「小型賽車」的最高速度被調高，而且不得

進行任何形式的比賽，包括比賽訓練。另外亦須提供有關個人防

護裝備和服裝的說明。如果打算引入數輛小型賽車（又稱高卡

車）作「競速比賽」並使用全速競賽，有關設定將不符合機動遊

戲機准用證申請要求。若然舉辦小型賽車比賽而並非給公眾人

士參與作賽，請向中國香港小型賽車總會查詢。  



 
 

問題 8：  我打算安裝一部模擬滑雪器在私人會所內只供會員

作娛樂用途，是否需要根據《條例》申請牌照？  

《條例》內所指的公眾人士包括私人會所的會員，因此，設置在

私人會所內供會員作娛樂用途的模擬滑雪機，將會被視為《條

例》下定義的機動遊戲機，並需要根據《條例》申請相關牌照。  

問題 9：  為了加強視覺效果，現時有些舞台表演都會加入一

些舞台機動裝置，例如旋轉舞台。表演節目可被視

為娛樂用途，是否需要根據《條例》申請牌照？  

若該舞台機動裝置只提供給舞台表演者作表演用，便不屬於《條

例》下定義的機動遊戲機。另外，建議裝置負責人應確保該裝置

的設計及安裝得到認可人士認證及根據設計者要求按時進行系

統測試、保養及維修，操作人員及表演者亦應充分了解裝置所涉

及的危害和風險，在操作及使用時注意安全。  

問題 10：  如果在不收取費用情況下提供動力推動裝置給公眾

使用，是否需要根據《條例》申請牌照？  

只要是操作動力推動裝置給公眾人士駕駛或乘坐而且主要是作

娛樂用途，無論有否收取費用或公眾是否需要付費，相關操作便

受《條例》所規管，且需要根據《條例》申請牌照。  

 




